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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深圳市浩通天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自有30000平米保税仓供应，自
有专业仓管团队、专业团队与车队，保证货物的有序调度、安全与及时送达，深圳浩通物
流扎根深圳坪山保税区十余年，是区内为专业的物流服务提供商之一，拥有多年的保税仓
储管理经验，同时本企业也不断开拓新兴市场，在江苏沿海经济开发区自建有保税物流园
区，已吸引多家知名企业进驻。我司可以提供如下的服务：1、一条龙代理报关，商检，
转关综合解决方案。2、保税区一日游业转厂务操作。3、货物出口拼装与进口分拨服务。
4、保税仓储流通加工增值服务：分拣，扫码贴标，刷唛，更换包装等5、保税区货物退运
维修服务。6、代理进口红酒报关、报检、仓储服务。7、供应链价值链一体户服务。8、
GPS实时跟车及在线查询。9、生产企业内部物流优化解决方案。10、进出口贸易代理，
资格认证。11、出口商品保税区检测加工维修。选择浩通，就是选择未来。

为规范海关对保税维修业务监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适用于海关对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的监管，即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存在部件损
坏、功能失效、质量缺陷等问题的货物或运输工具（以下统称“待维修货物”）从境外运
入境内进行检测、维修后复运出境。

二、企业可开展以下保税维修业务：

（一）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部门规章允许的；



（二）**和地区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开展的。

除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有关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作出的规定准许
外，企业不得开展地区禁止进出口货物的保税维修业务，不得通过保税维修方式开展拆解
、报废等业务。

三、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满足以下条件，并接受海关实地验核评估：

（一）海关认定的企业信用状况为一般信用及以上；

（二）企业应当具备开展该项业务所需的场所和设备，对已维修货物、待维修货物、无法
维修货物、维修用料件、维修过程中替换下的旧件或坏件、维修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等进
行专门管理；

（三）企业应当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管理制度和计算机管理系统，实现对维修耗用等
信息的全程跟踪，并按照海关要求进行申报；

（四）符合海关监管所需的其他条件。

四、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向海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情况说明；

（二）企业对外签订的维修合同；

（三）*所有人或代理人对维修业务的授权文件。

属于**和地区有关部门个案批准同意开展的保税维修项目，还应提交相应的批准文件。

五、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所需的维修用料件可以采用保税或者非保税方式进口。适用保
税方式进口的，企业应实施以维修工单为基础的据实核销。

六、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设立保税维修*账（手）册，建立待维修货物、已维修货
物、无法维修货物等信息的电子底账。企业采用保税方式进口维修用料件的，保税维修*
账（手）册还应包含维修用料件电子底账。

保税维修*账（手）册备案商品不纳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管理。

七、企业设立电子账（手）册时，按照以下规则填报：

表头“监管方式”填报“保税维修（1371）”，“保税方式”填报“保税维修（5）”，
账册周转金额根据企业自身实际生产能力和合同情况自行确定填报。

备案成品填报“货物品名（已修复）”和“货物品名（无法修复）”。



备案料件填报“货物品名（待修复）”和“维修用保税料件”，其中“维修用保税料件”
按照货物品名据实填报。

八、保税维修账（手）册核销周期按海关监管要求和企业生产实际确定，原则上较长不得
*过1年；开展飞机、船舶等大型装备制造业的保税维修企业，经主管海关确认，可参照合
同实际有效期确定账（手）册核销周期。

九、企业办理保税维修货物进出口申报时，备案料件“货物品名（待修复）”、备案成品
“货物品名（已修复）”和“货物品名（无法修复）”均按照“保税维修（1371）”监管
方式申报；

采用保税方式进口的“维修用料件”按对应的“进料加工（0615）”或“来料加工（0214
）”监管方式申报；需复运出境的按对应的“进料料件复出（0664）”或“来料料件复出
（0265）”监管方式申报出口；需结转使用的，按对应的“进料余料结转（0657）”或“
来料余料结转（0258）”监管方式申报；

维修替换下的旧件、坏件、维修产生的边角料按实际报验状态采用“进料边角料复出（08
64）”或“来料边角料复出（0865）”申报，统一按对应备案料件的项号复运出境；无法
对应备案料件项号或采用非保税方式进口“维修用料件”的，统一按对应备案待维修货物
的项号填报复运出境。

十、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的待维修货物、已维修货物、无法修复货物、维修过程中产生
的边角料、替换下的旧件、坏件，原则上应全部复运出境。确实无法复运出境的，不得内
销，企业应当按照《海关总署关于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的相关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
公告2014年*33号）相关规定进行处置。其中属于固体废物的，企业应当按照《固体废物
进口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令*12号）和
地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关要求交由有的企业进行处置。

通过保税方式进口的维修用料件余料，企业可按照《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
、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置。

十一、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原则上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并如实申报该核销期内维修替
换下的旧件、坏件信息（包括品名、规格型号、数量等）。

以保税方式进口维修用料件的企业，还应如实申报维修中使用保税料件产生的边角料信息
（包括品名、规则型号、数量等）。

十二、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海关报告并整改。整改期间，海关不受理企业
新设保税维修*电子化账（手）册，原保税维修*电子账册自本核销周期截止日起暂停执行
。

（一）不再符合本公告第二、三条所述业务开展条件的；

（二）未能将保税维修有关货物、料件、维修替换下旧件、坏件、维修中产生的保税边角



料等按规定进行处置的；

（三）在保税维修过程中违反地区固体废物管理规定的，擅自处理维修过程中所产生的固
体废弃物的；

企业完成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主管海关认可后，方可开展新的保税维修业务。

海关发现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要求企业整改。

十三、企业涉嫌走私被海关立案调查的，海关不受理企业新设保税维修*电子化账（手）
册。

十四、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一）企业倒闭或破产，或被*主管部门撤销经营资格的；

（二）海关认定的企业信用状况被降为失信企业的；

（三）保税维修货物在境内被转让或移作他用的；

（四）整改期满仍不能按照海关要求对保税维修货物进行管理的。

十五、本公告实施前已经试点开展的保税维修业务，可在电子化手册有效期内或电子账册
核销周期内按原有规定继续开展业务，之后统一按照本公告有关要求进行办理。

十六、本公告中保税维修业务涉及商品安全的相关要求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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